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社工 徵才公告 
徵才單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

發布日期    年  月  日 

截止日期    年  月  日 

徵才職缺 心理衛生社工  

工作項目 一、 精神合併多元議題(自殺、家暴、結束監護處分)個管工作。 

二、 科內行政業務或臨時交辦工作，必要時配合假日出勤或加班。 

工作地點 衛生局，後續視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布建及成立後駐點辦公；轄區分工如

下，將依各區社工人力進用情形及工作區域意願(甄選時填寫工作區域服務

意願書)方分派工作轄區。 

(一)東區中心:汐止、瑞芳、平溪、雙溪、貢寮。 

(二)西區中心:板橋、新莊、三峽、鶯歌、土城、樹林。(駐點新莊心衛中

心/衛生局。 

(三)南區中心:新店、中和、永和、深坑、石碇、坪林、烏來。(駐點新店

心衛中心/中和心衛中心)。 

(四) 北區中心:三重、蘆洲、林口、泰山、五股、八里、林口、淡水、石

門、金山、萬里、三芝。(駐點蘆洲心衛中心/林口心衛中心/衛生局) 

薪資及福利 本職缺係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職缺，薪資比照計畫核定，並依學歷或社工

師證照調整。 

一、薪資級距:月薪 44,896元（薪點 312）至 47,199元（薪點 328），每年

度視年資及考績予以調薪。 

二、風險工作費：每月 3,000元。 

三、年終獎金：視當年度服務月數按比例支付 1.5個月年終獎金。 

四、員工福利： 

(一)享勞健保，勞退金由本局負擔 6%。 

(二)國民旅遊卡。 

(三)生日禮金。 

(四)專業成長訓練：定期教育訓練、督導。 

(五)社工師公會入會費、常年會費與職業登記匯票等費用補助。 

徵才條件 一、 具有下列資格其中之一 

(一) 符合社會工作師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，且具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

服務工作經驗滿 1年以上。 

(二) 符合社會工作師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，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

上學歷及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 1年以上。 

(三)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，且具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

1年以上。 

二、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優先錄取(非必要條件)。 



三、 其他: 

(一) 工作以家訪為主，電訪次要，備駕照佳，本局亦提供租賃車使用。 

(二) 需具備訪談、風險評估、跨專業網絡合作、電腦操作等能力，並不怕

被個案或家屬拒絕的抗壓性。 

(三) 提供在職訓練、督導，請保持積極、學習的能量，以因應個案及其家

庭的需求。 

甄選手續 請備齊以下資料，於 113年 00月 00日前以親送或掛號寄達新北市板橋區

英士路 192之 1號心理衛生科邱先生收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或資料不齊者以

放棄論，聯絡電話(02)22577155分機 2780)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應徵【新

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-心理衛生社工】職務及聯繫電話。 

(一)甄選報名表（自傳至少 1頁，甄選者務必簽章，未簽章視同資格不

符）。 

(二)社工師證書/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之 45學分成績單、畢業證書。 

(三)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在/離職證明(須註明服務期間)。 

(四)國民身分證(正、反面)影本。 

(五)身心障礙證明影本（無者免附） 

以上資料請以 A4格式依上列順序裝訂俾利初審審查，一式 4 份，資料若提

供不實或遺漏，概由甄選者負責。 

甄選與通知

方式 

 

時間與地點:合於初審條件者另行通知面試，並於本局網站－本局徵才

（http：//www.health.ntpc.gov.tw/）公告錄取名單，未錄取者恕不另行

通知及退件。 

備註 

 

一、本項甄選之職缺，均由本局就應徵人員甄選結果中擇優遞補，惟應徵

人員均不適當時，本局得予從缺。 

二、本次公開甄選因職缺有限，未能立即遴用者，得依甄選名次增列候補

14員（以正取人數 2倍為限），列冊候用，期間 3個月(自甄選結果確

定之翌日起算)。 

三、聘任時間：自機關通知報到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，僱用期間屆

滿後，本局得視個人考核優先於下年度續聘。 

聯絡窗口 心理衛生科:邱先生，聯絡電話：(02)22577155轉 2780。 

 


